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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毅　新北市莒光國民小學專任教師

運動暴力之我見

─以102學年度大專籃球聯賽鬥毆事件為例

前　言

運動的形式分為許多種，有單

純的活動筋骨、散步甚至是孩子間

的追逐遊戲，都可廣泛的被稱作為

運動。另一方面，競技運動舉凡如

馬拉松競賽、棒球比賽、籃球比賽

等，也都是運動的其中一個面向。

然而競技運動之所以為競技運動是

因為其有勝負關係的產生，而只要

是牽扯到勝負關係的運動過程皆有

可能伴隨著運動暴力的產生。在競

爭雙方積極為提升自身獲勝機率而

努力的同時，就有可能產生一些不

甚必要的肢體接觸進而演變成運動

暴力。但是，運動暴力是否在所有

競技運動求勝的過程中均是無法避

免的呢？我們是否可以藉由一些手

段、方式避免這樣的憾事發生？

近日剛發生的運動暴力事件就

屬大專校院 102 學年度籃球運動聯

賽（以下簡稱大專籃球聯賽）公開

男生組第一級賽事、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與私立義守大學的衝突事件最

為引起世人關注。這兩支球隊在該

年度的大專籃球聯賽中皆有相當高

的機會可以衝擊冠軍獎盃，但卻因

為此一事件的發生，讓一切淪為泡

影，令人不勝唏噓。

從 102 學年度大專籃球聯賽鬥

毆事件談起

事件發生在 102 學年度大專籃

球聯賽的 12 強複賽，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以下簡稱臺師大）以及私立

義守大學（以下簡稱義守）在賽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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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績均為領先其他學校甚多的八勝

一敗，幾乎篤定可以晉級下一輪的

6 強決賽。該場比賽的勝負對於晉

級與否可說已無懸念，兩隊教練甚

至球員大可談笑用兵、保留實力，

與對手互探虛實。唯一變數在於兩

隊要爭取的不只是晉級資格，還有

6 強決賽中的兩張種子球隊門票。

臺師大在前兩節的比賽中得分均領

先義守，半場結束 37 比 26 領先義

守 11 分。第三節比賽，臺師大火

力加溫，義守的防守也未能有效壓

制，前三節打完臺師大以 64 比 48

領先義守 16 分。第四節，當比賽

時間只剩下 4 分 26 秒的時候，臺

師大仍然保有 16 分的領先，憾事

發生了。臺師大球員因為不滿和義

守球員爭搶籃板球的過程中對方拉

住了他的手，便憤而朝對手臉上揮

拳，這一拳引起了雙方眾多球員的

一陣推擠與叫囂，幸虧兩隊教練以

及仍有不少球員是理性的，迅速將

自隊隊員拉開，所幸沒有釀成更近

一步的傷害。在經過現場裁判及技

術委員會的討論，依據競賽規程第

二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比賽中如

發生球隊集體（同隊 2 人 ﹝ 含 ﹞

以上）鬥毆事件，取消該隊繼續比

賽權利及已賽成績不計，於次年停

止該隊參加本項比賽 1 年，並報請

有關單位議處。」做出兩隊奪權，本

年度戰績不計，明年禁賽一年，且

這期間教練或球員如轉隊仍無法上

場比賽，後年要再從公開男生組第

二級賽事打起的決議。換句話說，

兩隊今年大三及大四球員的大學球

季已經結束，往後無比賽可打。大

二球員於解禁後要再從次一級的公

開男生組第二級賽事打起。大一球

員如能回到第一級賽事也是大學四

年級的事情了。如此嚴厲的判決，

令所有平日有在關注國內籃球賽事

的球迷感到嘩然。

然而，再多的遺憾與抱歉，

仍然改變不了這已成既定的事實。

這時不禁要想，是不是我們的教育

與我們的籃球環境出了什麼樣的問

題？為什麼會讓這樣的事件發生？

我們是不是可以做些什麼來避免？

以下分就幾個不同的面向來論述：

一、品德教育方面

筆者現為國小教育現場的體

育教師兼任籃球隊助理教練，在這

一路上，我的前輩們總是教導我

們一個大原則：「品德第一、學業

第二、球技第三。」在這樣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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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進行教學與球隊訓練。試想，一

位球技超群的球員，但其品行卻不

盡理想，這樣的球員或許能為球隊

帶來勝利，但也會像一顆不定時炸

彈，隨時都有可能為球隊帶來無法

彌補的困擾。那這樣的球員是否還

有留在球隊裡的必要呢？站在成績

的角度，只要能為球隊贏得比賽的

球員就是好球員，那該球員勢必一

定要留下來。站在品行的角度，能

力再好，但品行不佳，還是請他先

離隊把品行學好了再來，免得影響

到其他隊友。但這樣的處理方式真

的好嗎？是不是太消極了些？站在

教育的立場，教練應該有些手段與

方法教化這樣的球員，導正其品行

偏差的部分，可結合導師、家長、

行政、輔導教師等多方資源，使其

不再因為品行上的瑕疵受人非議，

讓他能在擅長的項目繼續大展長

才，不至於受到埋沒，也不會因為

其個人因素影響到整個團隊。筆者

認為，教育乃是導正社會風氣，促

使人心向善的不二法門，透過教育

的方法，讓學生學習到什麼事情該

做，什麼事情不該做，什麼事情要

用什麼方法做，這都是教育可達到

的。

此次事件中，義守大學的教

練曾因為隊上某位潛力球員品行不

佳，為免其行為影響其他球員，忍

痛將其退隊，教練重視球員品行的

程度可見一斑。而這次事件發生

後，他也不斷告誡球員，這樣的結

果讓他有多痛心，希望球員能引以

為戒。臺師大的教練也在判決後要

求球員收起笑容，嚴肅的面對這樣

的判決，並從這整起事件中學習到

品德才是身為一個球員、甚至是身

為一個人最重要的資產。雙方教練

均展現高度重視球員品德的態度，

這實為臺灣籃球界令人感到欣慰的

畫面，也期待這批球員能從中得到

教訓，不辜負教練對他們的教誨。

二、罰則方面

首先，本次裁決所依據的罰則

為競賽規程第二十一條第二項第三

款：「比賽中如發生球隊集體（同

隊 2 人 ﹝ 含 ﹞ 以上）鬥毆事件，

取消該隊繼續比賽權利及已賽成績

不計，於次年停止該隊參加本項比

賽 1 年，並報請有關單位議處。」

此罰則就文字上來看較屬於「連坐

法」的懲罰方式。學過教育的人都

知道，當孩子們犯錯，連坐法可能

是較為不適當的懲罰方式。試想，

運動暴力之我見─以102學年度大專籃球聯賽鬥毆事件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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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小的教學場域中，如果某教師

因為某班級內的某幾位孩子吵鬧甚

至打架，就懲罰全班站立反省，這

樣的作法，或許就會引起非議。是

故，「連坐法」的判罰結果是否符合

比例原則及公平正義？這存在著不

小的討論空間。

其次，罰則中的「鬥毆」一

詞也有許多模糊以及見仁見智的解

釋空間。怎樣的行為可以稱為「鬥

毆」？若以 88 學年度大專籃球聯

賽準決賽中，輔大與臺體大所產生

的衝突事件為基準，那此次事件簡

直是小巫見大巫。若以教育部重編

國語辭典修訂本的釋義為「互相打

架」作為基準。比賽中，臺師大球

員因不滿被義守球員拉手憤而揮

拳，此屬該球員蓄意攻擊的行為，

依籃球規則應對該球員吹判違反運

動道德犯規，而被攻擊的義守球員

並未反擊，以「互相打架」為定

義，應不構成所謂的「鬥毆」事

件。後續雙方雖有部分板凳球員衝

上場與對方推擠叫囂，但仍未大打

出手，且由轉播畫面中可以看出多

數衝上場的球員與教練仍是以勸阻

自家球員為首要動作，雙方皆有希

望以和平收場的意圖。是故，這樣

兩造雙方的行為是否真的構成「鬥

毆」？相信存在著很大的討論空

間。

最後，競賽規程第二十一條第

二項第二款：「比賽中有球員發生

鬥毆情節，經裁判員判決確定後，

該球員立即禁賽，並取消參加本學

年度比賽之權利。」若以此罰則判

罰，則影響到的球員可能只有少數

幾位球員，當時上場勸架的球員、

教練，乃至整個團隊，就可免於明

年禁賽一年的處分，不至於讓他們

前面大半輩子所辛苦的成果付諸流

水，也可避免產生「連坐法」的爭

議。並站在教育的觀點，筆者認為

給學生一個成長的機會，給他一個

證明自己不會重蹈覆轍的舞臺，遠

比抹煞他過去所做的努力以及犧牲

未來的無限可能來的有教育意義。

三、裁判部分

在競技運動的領域中，裁判

是至高無上的權威，如同皇后的貞

操一般，是不容挑戰也不容有任何

質疑的。這次事件中，值得肯定的

是，當衝突發生的第一時間，裁判

立即對揮拳的選手做出違反運動道

德的吹判，並立即站在雙方球員中

間，隔開雙方，試圖避免更大的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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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發生。此為相當正確四吹判。並

在第二波衝突發生時，也能繼續勇

敢上前作出判決，將違規球員隔

開。對比 2007 年臺灣籃球最高殿堂

超級籃球聯賽（SBL）東風籃球隊

與達欣工程籃球隊所發生的群架衝

突，裁判並沒有任何試圖想要阻止

衝突擴大的積極作為，任由雙方球

員大打出手。這兩相比較起來，此

次事件之裁判員在衝突發生時的危

機處理是較為良好的。

以本次事件為例，我們當然

要譴責動手揮拳的暴力行為，但賽

後，裁判的判罰尺度是否有可以討

論的空間呢？檢視整場比賽轉播，

在衝突發生前，雙方的肢體接觸已

有越來越頻繁且越來越大的趨勢。

此時裁判應可及時察覺並適時給予

球員甚至教練警告，並且後續的吹

判尺度也可更加嚴格，避免進一步

無謂衝突的發生。在法律層面，此

屬應作為而未作為的疏失，身為賽

場上公平競賽依據的裁判似乎有著

責無旁貸的責任。因此，更為有效

的裁判考核機制與提供更多吹判技

巧精進的管道是目前當務之急。唯

有提升裁判的專業程度，才能讓籃

球賽事更為公平，避免更多不必要

的爭端發生。

四、教練及球員方面

首先，在競技運動的賽場上，

教練是一支球隊的靈魂，球員是球

隊的肉體，靈魂控制著肉體行事，

肉體聽命於靈魂的指揮，這樣的球

隊運作起來事半功倍，球隊戰績往

往也會有著正向回報。正所謂「上

行下效」，教練的一言一行透過有

形與無形的管道深深地影響著球

員，當教練重視球員品格的同時，

球員也才會開始要求自己，以品德

為第一指導原則。公平公正的在賽

場上與對手進行君子之爭，在合法

的動作下爭取勝利，為學校為自己

爭光，透過競賽的過程學習到毫無

保留的全力以赴並將此精神內化運

用在往後的社會競爭上，此乃學生

運動的真諦。以此原則檢視此次事

件，球員在理智被憤怒侵蝕而做出

揮拳動作的同時，已將品德二字置

於地上踐踏，教練於事後的教育作

為更顯重要。憾事已發生，也已無

任何轉圜餘地，教練乃至校方如何

教育這群學生球員，讓他們能藉由

這次事件學到人生中比籃球技巧更

為寶貴的一課是當務之急。站在教

育第一線的我們，更可利用此次事

運動暴力之我見─以102學年度大專籃球聯賽鬥毆事件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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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向學生進行機會教育，藉由真實

案例的發生，避免往後類似事件的

重演，以防重蹈覆轍，讓學生知

道，這一拳的代價不只是球隊的勝

負，更是許多人的未來。

其次，籃球本來就是一項肢

體接觸頻繁的運動，身為大專籃球

聯賽公開男生組第一級的選手，大

多數的球員從小都是科班出身，不

可能不知道籃球這項運動所不可避

免的肢體碰撞。是否真有必要因為

一兩個裁判所沒吹判的肢體接觸而

大動肝火甚至出拳攻擊對手值得

深思。其實仔細觀看籃球最高殿

堂 NBA（美國職業籃球）賽事不

難發現，裁判對於肢體接觸的吹判

有著相當大的空間，球員間也有著

這樣的共識，太小的肢體碰撞基本

上是不會讓裁判響起哨音的，積極

地進行下一個動作而不是對著裁判

抱怨才是一個好的籃球選手該有的

行為。反觀臺灣大大小小的籃球賽

事，上至 SBL 下至國小籃球聯賽，

很少有球隊輸球後不責怪裁判尺度

不一的，差別只在於是否有強烈的

表現於外在罷了。筆者認為這似乎

已經成為從事籃球運動者的一種被

害妄想症的精神病態表徵。有擔任

過裁判的人都知道裁判難為，要在

節奏那麼快速的籃球比賽中做出最

正確的吹判是有其難度的，況且在

吹判時偏頗任何一方對裁判本身並

不會有任何好處，只會使其身敗名

裂，我想應該很少有裁判會甘願冒

此風險而進行偏頗的判決。是故，

球員在球場上唯一該做的事只有專

注處理好每一次的攻守，準確達到

教練的要求。而教練也應避免對判

決有過多情緒性的爭論，這只會影

響到球員的情緒，讓球員更無法專

注比賽。 

最後，當衝突發生時，教練應

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教練第一要務

應該要做的是什麼事情？在 NCAA

（美國大學籃球聯賽） 很多球隊的助

理教練，都有著「在衝突事件中不

讓板凳球員衝進場內以避免衝突擴

張」的任務。若以此規準反觀此次

事件，兩支球隊的教練似乎都沒做

到這點，這也是目前臺灣籃球教練

所需積極養成的素養。

五、賽制方面

此次事件發生於 12 強複賽，

雙方在賽前戰績其實也都篤定可以

晉級下一輪 6 強決賽，但為了爭奪

六強決賽中唯二的兩支種子球隊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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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這場「無關晉級」的比賽仍然

派主力應戰，全力以赴。全力迎戰

本是好事一樁，但在這已「無關晉

級」的比賽中似乎有了那麼一點的

議論空間。照常理，在篤定晉級的

情況下，教練為了避免主力球員受

傷以及為了加深板凳深度增進替補

球員實賽經驗，都不會讓主力球員

上場太久，大多數的時間會讓替補

球員在場上磨練。但因為賽制的關

係，這兩支篤定晉級的球隊無法這

麼選擇，他們只能選擇派出主力選

手，因為他們還要繼續爭奪那兩支

種子球隊的資格。筆者在此提出一

個不一樣的想法，若取消種子球隊

制，6 強改為分成兩個三角形的循

環賽，每個三角形再分別取出前兩

隊進行 4 強決賽，雖然賽事會多增

加四場比賽，但應該就可避免雖已

晉級，但仍需為了種子資格而繼續

全力爭鬥的情形。又或者甚至不要

取前 6 強，直接從複賽 12 強中取出

前 4 強進入決賽。如此一來或許就

可避免此一憾事的發生。提供給未

來主辦單位作為參考。

結　語

籃球運動在國內深受許多年輕

人所喜愛，但長期以來，卻因為一

些暴力事件而使得籃球運動的發展

受限。無論是哪個層級的比賽這樣

的運動暴力一再的發生，傷害的不

只是當下該事件的球員、教練，臺

灣整體運動發展前景更是受到深遠

的影響。試想，有哪個家長願意讓

自己的孩子暴露在可能的暴力威脅

中？有哪個教練願意在如此吃力不

討好的環境中盡全力執教？整個社

會氛圍只會演變成不利於運動發展

的環境，這對整個體育界而言是相

當大的影響，不得不戒慎恐懼，謹

慎處理。

筆者身為一位國小教師，在學

校常要處理許多學生間的紛爭，無

論是日常生活中的爭吵或是在運動

場上的糾紛。在調停後，總是要讓

孩子們知道如何避免這樣的爭吵再

次發生，以及再次發生後該如何處

理。讓孩子們能在這事件中學習成

長更要經一事長一智，而不只是含

糊帶過。這，不就是教育嗎？

運動暴力之我見─以102學年度大專籃球聯賽鬥毆事件為例




